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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
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学历、资历条件 
 

一、初级职称： 

1.药（技）士：具备相应专业中专、大专学历，可参加药（技）

士资格考试。 

2.药（技）师：具备相应专业硕士学位；或具备相应专业大学本

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1 年；或具备相应专业大专

学历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3 年；或具备相应专业中专学历，取得药

（技）士职称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5 年，可参加药（技）师资格考

试。 

3.护（师）：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及以上学位，从事

护士执业活动满一年，可直接聘任护师职称。具备大专学历，从事

护士执业活动满 3 年；或具备中专学历，从事护士执业活动满 5 年，

可参加护师资格考试。 

二、中级职称： 

1.临床、口腔、中医类别主治医师：具备博士学位，并取得住院

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；或具备硕士学位，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

培训合格证书后从事医疗执业活动满 2 年；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

学士学位，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后从事医疗执业活动

满 2 年；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经执业医师注册后从事

医疗执业活动满 4 年；或具备大专学历，经执业医师注册后从事医

疗执业活动满 6 年；或具备中专学历，经执业医师注册后从事医疗

执业活动满 7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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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公共卫生类别主管医师：具备博士学位并经执业医师注册后从

事公共卫生执业活动；或具备硕士学位，经执业医师注册后从事公

共卫生执业活动满 2 年；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经执业

医师注册后从事公共卫生执业活动满 4 年；或具备大专学历，经执

业医师注册后从事公共卫生执业活动满 6 年；或具备中专学历，经

执业医师注册后从事公共卫生执业活动满 7 年。 

3.主管护师：具备博士学位并注册从事护理执业活动；或具备硕

士学位，经注册后从事护理执业活动满 2 年；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

或学士学位，经注册并取得护师职称后，从事护理执业活动满 4 年；

或具备大专学历，经注册并取得护师职称后，从事护理执业活动满 6

年；或具备中专学历，经注册并取得护师职称后，从事护理执业活

动满 7 年。 

4.主管药（技）师：具备博士学位；或具备硕士学位，取得药（技）

师职称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2 年；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

位，取得药（技）师职称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4 年；或具备大专

学历，取得药（技）师职称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6 年；或具备中

专学历，取得药（技）师职称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7 年。 

 


